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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四四七號解釋 
中華民國 87年 2月 27日 
院台大二字第 04832號 

  解 釋 文 

  現行法上政務官退職酬勞金之計算，依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

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以月俸額為計算基準，而政務官每月所支

領之俸額，依總統副總統及特任人員月俸公費支給暫行條例規定，

包括月俸及公費。參照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一月二十日修正前之公務

人員退休法第八條第一項：「本法所稱月俸額，包括實領本俸及其

他現金給與」，可知公務人員退休法規上所稱之月俸額與本俸有別

，月俸額除本俸或月俸外，尚包括其他現金給與在內。是以計算政

務官退職酬勞金基準之「月俸額」，除月俸外亦應包括「其他現金

給與」部分。 

  解釋理由書 

  政務官為參與政策之決定，應隨政黨更替或政策變更而進退之

人員，與依憲法或法律之規定有任期保障，俾能超然獨立行使職權

而無所瞻顧之人員，本有不同。我國現行法所謂政務官未就上述兩

種人員加以區別，有無牴觸憲法雖非無爭議，但不在本解釋範圍，

是在相關法律未修正以前，仍應依現行法律予以解釋，合先說明。 
  現行法上政務官退職酬勞金之計算，依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修正公布之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一次

退職酬勞金以政務官最後在職之月俸額及本人實物代金為基數，每

服務滿半年給與一個基數；未滿三年給與一個基數；未滿半年以半

年計，最高以六十一個基數為限。」係以月俸額為計算基準，而政

務官每月所支領之俸額，依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制定公布之總統副

總統及特任人員月俸公費支給暫行條例規定，包括月俸及公費。至

政務官退職金之月俸額給與是否即以月俸及公費為計算標準，現行

法雖無明確規定，惟應參酌上開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修正公

布時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相關法令之立法目的而為整體之解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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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務人員之退休，依八十二年一月二十日修正前之公務人員退

休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一次退休金，係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之月

俸額及本人實物代金為基數；又八十四年七月一日公務人員退撫新

制實施前之公務人員撫卹法第十七條規定，政務官之撫卹亦係準用

公務人員撫卹法之規定。顯見政務官退職酬勞金及撫卹金計算之標

準，與舊制之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人員撫卹法規定之退休金、撫

卹金計算標準自應相稱。參照前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本法所稱月俸額，包括實領本俸及其他現金給與」，可知公

務人員退休法規上所稱之月俸額與本俸有別，月俸額除本俸或月俸

外，尚包括其他現金給與在內。是以計算政務官退職酬勞金基準之

「月俸額」，除月俸外亦應包括「其他現金給與」部分。惟其他現

金給與之退職酬勞金應發給數額，應依退職時法律所訂計算標準為

之，併此敘明。 
  大法官會議 主 席 施啟揚 

大法官 翁岳生 劉鐵錚 吳 庚 王和雄 
王澤鑑 林永謀 施文森 孫森焱 
陳計男 曾華松 董翔飛 楊慧英 
蘇俊雄 

 
抄立法院聲請書 

中華民國 86年 5月 5日 
(86)台 院 議 1653 號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為請 貴院就行政院訂定之「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

與補償金發給辦法」第十四條與行政院對政務官退職酬勞

金給與條例第四條「月俸額」之意義見解歧異，予以統一

解釋，請 查照解釋惠復。 
說 明： 
一、本院委員傅崑成等二十一人就前開事項所提之提案，經提

本院第三屆第三會期第十七次會議討論決議：「函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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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解釋。」 
二、檢附前述議案關係文書一份。 

院長 劉 松 藩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印發 
案 由：本院委員傅崑成等二十一人，為行政院訂定之「公教人員

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第十四條規定政務

官辦理退職或撫卹，準用該辦法發給補償金。人事行政局

進而編列政務官退職補償金之預算八千八百八十八萬餘元

。然而依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四條規定，政務官

退職酬勞金以月俸額為基數，而其所謂月俸並無任何「其

他現金給與」，前開預算應屬違法編列。因與行政院對政

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四條「月俸額」之意義見解歧

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聲請統一解釋，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 明： 
一、法律見解發生歧異之經過及聲請統一解釋之目的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單位預算第七目「政務官退職酬勞

給付」內編列八千八百八十八萬餘元之政務官退職補償金

預算。人事行政局謂其法律依據為行政院所訂定之「公教

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第十四條規定

：「政務官辦理退職或撫卹，其補償金之發給準用本辦法

之規定。」 
  惟本院委員認為依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四

條規定為退職酬勞金基數之「月俸額」，其意義與舊法公

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規定之「月俸額」不同。再者，行政

院所訂定之「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

法」僅為行政命令，不得逾越法律。人事行政局於其單位

預算第七目內編列「政務官退職補償金」係違法編列，有

圖利他人之嫌，應全數刪除，上年度已支領者亦應全數追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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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聲請人與行政院對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

四條「月俸額」之意義見解歧異，為避免行政院濫用國家

財源、圖利私人，是以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聲請統一解釋，以止爭定紛。 
二、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見解及理由 

  按行政院之所以訂定「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

補償金發給辦法」，係因舊法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規定

：「本法所稱月俸額，包括實領本俸及其他現金給與」。

亦即其他現金給與亦應為退休金基數之核算基礎。但政府

基於財政考慮，於計算退休金時並未將「其他現金給與」

列入計算。經退休公教人員長年請願、爭取，才有此一辦

法訂定。 
  但政務官之退職酬勞金則根本無此問題。依「總統副

總統及特任人員月俸公費支給暫行條例」規定，政務官待

遇只有「月俸」及「公費」兩種，別無「其他現金給與」

。是以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四條退職酬勞金以月

俸額為基數，其「月俸額」即無包括「其他現金給與」之

內涵。政務官既無其他現金給與，又何來該項補償？ 
  故行政院該辦法第十四條政務官準用其他現金給與

補償金發給之規定，無法律依據，應予刪除。人事行政局

於其單位預算第七目內編列「政務官退職補償金」，係違

法編列，有圖利他人之嫌，應全數刪除，上年度已支領者

亦應全數追回。 
提案人：傅崑成 郝龍斌 黃國鐘 柯建銘 陳一新 
    陳文輝 徐少萍 姚立明 王天競 陳漢強 
    洪秀柱 蔡正揚 朱惠良 賴來焜 李慶華 
    高惠宇 錢 達 周陽山 鄭龍水 馮定國 
    陳癸淼 

 



 5

抄行政院聲請書 
中華民國 86年 10月 14日 
(86)臺人政給字第 024368號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關於政務官退職發給退職補償金疑義，檢附解釋聲請書一

份，請貴院轉請大法官解釋惠復。 
說 明： 
一、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 
二、查「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第十

四條規定：「政務官辦理退職或撫卹者，其補償金之發給

，準用本辦法之規定。」本院人事行政局為核發政務官退

職補償金，八十七年度於「政務官退職酬勞給付」預算項

下編列「退職補償金給付」八千八百八十萬六千元整。惟

於立法院審查該項預算時，因立法委員傅崑成認為，該項

補償金發給之依據「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

發給辦法」第十四條規定，其適法性有嚴重爭議，應俟聲

請貴院大法官統一解釋法令，確認為合法後，始得動支。

上述意見，並經立法院於八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三讀通過。 
三、茲政務官退職酬勞金及撫卹金計算標準與民國八十四年七

月一日修正施行前之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人員撫卹法規

定之退休金、撫卹金計算標準相同，且「公教人員退休金

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發布時，並由考試院與本

院會銜函送立法院查照，立法院並無不同意見，又退職政

務官係自八十六年度起分二年發給補償金，其中八十六年

度編列該項補償金預算，業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等同完成

立法程序，因此，應無立法委員所稱適法性之疑義。爰依

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聲

請解釋。 
院長 蕭 萬 長 

政務官退職發給退職補償金疑義解釋聲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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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請統一解釋之目的： 
確認政務官退職補償金發給之合法性。 

二、法律或命令見解發生歧異之經過及涉及法律或命令條文： 
㈠「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第十四條

明定，政務官辦理退職或撫卹者，其補償金之發給，準用本

辦法之規定。上開辦法並經考試院與本院於民國八十四年十

月十七日會銜發布，並函送立法院查照在案。依上述規定，

政務官退職或撫卹補償金經本院決定自八十六年度起分兩年

發給。其中八十六年度應發給之補償金，業經編列預算，經

立法院審議通過，並已依規定核發完竣。 
㈡惟立法院審查八十七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部分第三款

行政院主管第五項（本院人事行政局主管部分）第七目有關

「政務官退職酬勞給付」之「退職補償金給付」部分時決議

：「第七目『政務官退職酬勞給付』之『退職補償金給付』

八千八百八十萬六千元保留，因該補償金發給之依據『公教

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第十四條規定，

其適法性有嚴重爭議，應俟聲請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法令

，確認為合法後，始得動支。」嗣提報立法院院會二讀討論

本院人事行政局主管部分後主席裁示：「第三款除第八目『

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自願退職給付』二億七千二百九十

八萬二千元予以恢復外，其餘均照審查會意見通過。」三讀

時決議照審查報告修正通過。 
㈢上述立法院決議認為政務官退職補償金之適法性有嚴重爭議

一節，據立法院第三屆第三會期法制、預算兩委員會第八次

聯席會議議事錄記載，係立法院傅委員崑成等人所提出，其

理由略以： 
1.考試院與本院會銜訂定「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

償金發給辦法」，發給早期退休公教人員其他現金給與補

償金係緣於舊「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六條規定，退休金之

給與，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之月俸額及本人實物代金為計

算基礎。同法第八條規定：「本法所稱月俸額，包括實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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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俸及其他現金給與。」「前項其他現金給與之退休金應

發給數額，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惟政府基於各級

政府財政負擔等問題之考慮，迄未依法訂定應發給數額，

致其權益遭受嚴重損害。此一問題迭經退休人員陳情，立

法委員亦多次提出質詢，立法院爰於八十一年審議「公務

人員退休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時，將第八條條文併予修正

，「其他現金給與」問題始告解決。但為顧及早期退休公

務人員之權益，立法院院會並作成附帶決議略以：「對早

期退休公務人員受損之權益，應由政府給與合理補償。」

考試院乃於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十七日會銜本院訂定發布「

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分三年

發給民國五十九年七月二日以後，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

以前辦理退休之公教人員補償金。 
2.綜上可知，早期退休公務人員支領該項補償金，係本於法

律，原即應得之權益。惟查「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

」，除規定退職酬勞金係以政務官最後在職之月俸額及本

人實物代金為計算基礎外，並無「月俸額包含其他現金給

與」之規定，故「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

給辦法」第十四條「政務官辦理退職或撫卹者，其補償金

之發給，準用本辦法之規定」，其法律基礎則有疑義。 
三、聲請解釋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㈠按政務官退職酬勞金計給項目及標準係參考公務人員退休法

規定訂定，民國五十九年起政府為提振公務人員之工作士氣

，並避免退休人員給與超過現職人員待遇，自六十年度（民

國五十九年七月一日）起，對待遇制度作較大幅度之變革，

即將原支之「統一薪俸」、「生活補助費」、「職務加給」

合併為「俸額」一項，並列為退休給與計支內涵，另增支「

工作補助費」一項，以激勵現職人員工作士氣，並在當年度

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辦法第十一條中規定，工作補助費不列

入退休金內計算。民國六十一年「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

例」制定時，因公務人員退休給與計算內涵實質上已包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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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補助費及職務加給等其他現金給與部分，本局爰於研擬

「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草案第六條時，未將「其他

現金給與」列入。（按第六條當時之規定為：「政務官退職

酬勞金基數，包括月俸額及本人實物代金。」該條現已刪除

，併入第四條內規定。）故就「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

」第六條訂定之經過，對照目前公教退休人員已發給補償金

之事實考量，政務官退職酬勞金之計算基礎，實係比照公教

人員。 
㈡查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一次退

職酬勞金以政務官最後在職之月俸額及本人實物代金為基數

，每服務滿半年給與一個基數；未滿半年給與一個基數；未

滿半年以半年計，最高以六十一個基數為限。」同條第三項

規定：「月退職酬勞金，除本人實物代金十足發給外，服務

滿十五年者，按月照在職相當職務政務官月俸額百分之七十

五給與，以後每增一年，加發百分之一。但以增至百分之九

十為限。」另查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

施前之公務人員撫卹法第十七條規定政務官之撫卹準用公務

人員撫卹法之規定。依上述規定，政務官退職酬勞金及撫卹

金計算之標準與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前之公務人

員退休法、公務人員撫卹法規定之退休金、撫卹金計算標準

相同。 
㈢目前退除役軍士官、一般行政機關學校技工、工友、臺灣省

民選縣（市）長、鄉（鎮、市）長，亦均比照公教人員發給

補償金。另關於不適用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

發給辦法之退休公教人員，依本院人事行政局於民國八十五

年四月三十日邀集銓敘部等有關機關會商報奉本院核准之結

論：符合下列二個條件之一者，同意比照發給補償金：㈠實

質要件（即退休、撫卹及資遣給與之計算係依公務人員退休

法、撫卹法及資遣給與辦法相關規定辦理）與補償金發給辦

法規定之情況相符者。㈡實質要件不同，但形式要件相符（

即退休、撫卹及資遣係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撫卹法及資遣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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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辦法之相關法令辦理，其退休金、撫卹金及資遣給與之計

算內涵，非依上述相關法令規定計算，但其標準大致與公務

人員標準相當者）。是以，基於軍公教員工整體退撫權益衡

平之考量，政務官亦應比照發給補償金。 
㈣政務官補償金預算編列等同於立法實施： 
政務官發給補償金之經費，係自八十六年度起分二年發給，

其中八十六年度編列該項補償金預算，業經立法院審議通過

，等同完成立法程序，是以，應無立法委員所稱適法性之疑

義。 
㈤「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發布時並

由考試院及本院會銜函送立法院查照，立法院並無不同意見

，依慣例表示立法院已同意上述辦法之備查，亦即同意該辦

法第十四條有關政務官辦理退職或撫卹者，其補償金之發給

，準用該辦法之規定。 
㈥查「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規

定：「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見

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

解有異者，得聲請統一解釋。」按本案問題係立法院審查本

院人事行政局八十七年度預算時，由立法委員所提出，並經

立法院院會審查通過；就本案問題而言，本院與立法院所持

見解有異，爰聲請解釋，俾資遵循。 
四、檢附相關文件如次： 

㈠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影本一份。 
㈡「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送立法院

查照函影本一份。 
㈢立法院第三屆第三會期會議資料影本八份。 
㈣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 
㈤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前之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

人員撫卹法。 
（本件聲請書附件略） 
 


